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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19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3 日、4 月 11 日以短信、邮

件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通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

议的董事为 7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2017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三、 审议通过了《2017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2017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年度履

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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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五、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客观反映公司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在充分参考年审审

计机构的审计意见的基础上，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范围内各公司所属资产进

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年度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77,896.16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1）。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公司 2017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639,266.92 元，提取 10%的法定公积金 10,363,926.69 元后，累计未分配利润共计

7,249,758,750.78元。公司提议 2017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的方案为： 

 

以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963,898,951 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共 44,458,484.27 元，尚余可供分配的利润

7,205,300,266.51 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资本公积不转增。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从事

2017年度公司审计工作总结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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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要求，变更公司会计政策。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8-022）。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2018 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支付其 2017年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18 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并向其支付 2017 年审计费用 415 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 355 万元、内控审计

费用 60万元。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司 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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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司 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童利斌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提名李艳和先生（简历后附）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

同意上述提名。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变更部分董事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8-023）。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黄俞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张兴虎先生、燕宪文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简历后附）。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7年度所披露薪酬审核意见》 

 

审议批准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交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7年度

所披露薪酬的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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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并综合参考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水平等相关因素，

同意公司将独立董事津贴由每人 12 万元/年（税前）调整为 16 万元/年（税前），调整后

的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执行。 

 

独立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同意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批准了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清华大学、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董事周立业先生、黄俞先生、范新先生、童利斌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何佳先

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以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4）。 

 

本议案以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2018 年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下属控参股子公司使

用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同意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北京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申请 510.4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意将相关下属子公司纳入公司申请的集团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并

在其使用时为其提供担保；同意在集团综合授信额度内为下属子公司中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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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签署相关文件。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十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 2018 年为下属控参股子公司发生的债务融资提供担保，包括：同意

在公司预计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的情况下，2018 年为下属控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同

意为下属参股子公司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方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构成关联交易；同意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一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在经审批授权的为下属控参股子公司（含其下属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之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为控参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

务融资提供担保、控参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调剂、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主体变更及融

资期限设定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办理相关事宜，

并签署所需文件。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周立业先生、黄俞先生、童利斌先生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何佳先生、蒋毅刚先生、赵晶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5）。 

 

本议案以同意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二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26）。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二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7 

二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质押贷款融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认购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威视”）增资扩股的

1,780 万股即出资金额 80,130 万元事项，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48,000 万元并购贷款，

用于置换因认购同方威视股权支付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 5 年，并以质押同方威视

17,806,748股权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质押担保。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二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7）。 

 

本议案以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通过。 

 

上述议案中第一、二、三、五、七、十、十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

十一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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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新任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李艳和先生，1956年 10月生人，党员，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清华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工联会主席，紫光集团党总

支书记、副董事长。曾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常务副系

主任，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裁、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李艳和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张兴虎先生，1976年 7月生人，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2008年 11月至 2017 年 2月，

担任北京同方凌讯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7 年 2月至今，担任公司军民融合指挥

部下属子公司总经理。 

 

张兴虎先生通过证券账户 E003060465持有公司股票 23万股，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燕宪文先生，1975 年 8 月生人，博士，毕业于法国英赛克高等经济与商业研究学院

(INSEEC)工商管理专业。2008年 9月至 2009年 12 月，担任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司服

务中心总经理；2010年 2 月至今，历任北京同方凌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副总经理、总经

理，兼任凌讯吉兆党支部书记。 

 

燕宪文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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